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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署110年5月12日召開110年度旱災經濟部水利署災害

緊急應變小組第12次工作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許專家晃雄、賈專家新興、國防部、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、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交通

部中央氣象局、中央研究院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

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國

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、臺北自

來水事業處、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竹

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

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新竹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

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彰化

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雲林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

嘉南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高雄管理處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

局、經濟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局、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、經濟部水利署水利

規劃試驗所、本署水利行政組、本署綜合企劃組、本署保育事業組、本署水文技術

組、本署秘書室、本署水源經營組

副本：本署署長室、本署曹華平副署長室、本署王藝峰副署長室、本署黃宏莆副署長室、

本署總工程司室、本署主任秘書室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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